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19-047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医疗”或“公司”）为进一步扩张心脑

血管医疗器械的业务领域、丰富新的产品组合、紧跟世界领先的技术发展方向，拟与

董事、总裁李炳容先生，董事、副总裁、首席资本官兼董事会秘书钟舒乔先生，副总

裁、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CFO 兼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帆

先生以合计 10,160 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受让陈玉峰先生持有的苏州同心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同心医疗”或“目标公司”）10.16%的股权（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为 10,685,167 元为准，下同），其中，公司受让 7.46%，股权转让价格 7,460 万元；李

炳容先生受让 1.00%，股权转让价格 1,000 万元；钟舒乔先生受让 0.40%，股权转让价

格 400 万元；杨帆先生受让 1.30%，股权转让价格 1,3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2、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的共同投资方李炳容先生、钟舒乔先生和杨帆先生为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10.1.5 条款第（二）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根据 10.1.1 条第（六）条“关联双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因此，本次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

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3、审批程序 

2019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



 

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李炳容先生和钟舒乔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股权转

让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7,46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96%，在董事会的审

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合作方介绍 

1、姓名：陈玉峰先生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13232919731207**** 

住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塔**座**层 

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比例：11.8632% 

转让目标公司股权比例：10.16% 

关联关系：无 

2、名称：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4521618L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注册资本：96,403.1086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02 日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 21 号 

营业期限：2002 年 12 月 02 日至年 月 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 PVC 手套、丁腈手套及其他塑料制品、粒料，销售本公司生

产的产品。丁腈手套、乳胶手套、纸浆模塑制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

准） 

出资金额：7,460 万元 

受让目标公司股权比例：7.46% 

3、姓名：李炳容先生 

国籍：中国香港 



 

身份证号：E409*** 

住所：***TAIWAI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关联关系：李炳容先生为公司董事、总裁 

出资金额：1,000 万元 

受让目标公司股权比例：1.00% 

4、姓名：钟舒乔先生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6222919850730****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彰化南路***园**号**单元 

关联关系：钟舒乔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裁、首席资本官兼董事会秘书 

出资金额：400 万元 

受让目标公司股权比例：0.40% 

5、姓名：杨帆先生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12010419720601**** 

住所：上海市古北路**弄***庭**号楼** 

关联关系：杨帆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出资金额：1,300 万元 

受让目标公司股权比例：1.30%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

无形资产、股权出资等出资方式。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以当前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公司名称：苏州同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678952566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陈琛 

注册资本：1,004.4057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 年 07 月 25 日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99 号苏州纳米城西北区 07 幢 301 室 

经营范围：研发及销售医疗器械、机电产品，并提供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转让前，本年度通过股权转让及注册资本增加等方式，同心医疗注册资

本和股东发生变更，但当前工商登记手续尚未变更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前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出资

额（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1 陈琛 3,198,170 31.8414 

2 钱克强 427,328 4.2545 

3 陈瑜 670,000 6.6706 

4 
苏州协力同心投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96,290 9.9192 

5 林峰（LIN FENG） 670,000 6.6706 

6 陈玉峰 1,267,600 12.6204 

7 
青岛菩提永和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239,250 12.3382 

8 
深圳市分享精准医疗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57,310 3.5574 

9 
宁波和峰同心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0,147 4.6809 

10 
嘉兴峰夷淳渊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0,555 3.1915 

1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川弘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27,407 4.2553 

 合计 10,044,057 100.0000 

待上述股权转让及注册资本增加全部程序完成后，同心医疗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出资

额（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1 陈琛 3,168,489 29.6532 

2 钱克强 427,328 3.9993 

3 陈瑜 670,000 6.2704 



 

4 
苏州协力同心投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39,574 7.8574 

5 林峰（LIN FENG） 670,000 6.2704 

6 陈玉峰 1,267,600 11.8632 

7 
青岛菩提永和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239,250 11.5978 

8 
深圳市分享精准医疗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57,310 3.3439 

9 
宁波和峰同心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0,147 4.4000 

10 
嘉兴峰夷淳渊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0,555 3.0000 

11 
嘉兴同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20,555 3.0000 

1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川弘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27,407 4.0000 

13 
珠海千峰创新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20,555 3.0000 

14 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3,745 0.2222 

15 
深圳市分享择善精准医疗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652 1.5222 

 合计 10,685,167 100.0000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1 资产总额 2,4230,528.01 89,881,669.97 

2 负债总额 8,722,881.38 20,966,078.50 

3 应收账款总额 0 0 

4 或有事项总额 0 0 

5 净资产 15,507,646.63 68,915,591.47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1-3 月） 

6 营业收入 0 0 

7 营业利润 -22.323,804.53 -7,118,936.09 

8 净利润 -22,365,804.53 -7,079,728.35 



 

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064,268.32 -21,140,050.1 

注：2019 年 1-3 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5、主营业务 

同心医疗主营人工心脏医疗器械研发和销售。主要研发具有左心室辅助、右心室

辅助和双心室辅助等功能的人工心脏产品 CH—VAD，通过在原有心脏腔室旁边植入辅

助人工心脏装置，补充原有心脏无法提供的心输出量，能够有效提高各类心力衰竭患

者的生存率，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6、其他说明 

本次拟受让的同心医疗的 10.16%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等情形。同心医疗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责任主体。截止披露日，不存在被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占用资金、为其提供担保等情形。本次交易中同心

医疗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陈玉峰先生； 

受让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李炳容先生、钟舒乔先生和杨帆先生，分别与

转让方签署协议。 

转让方拟按照协议约定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 10.16%的股权（以下简称“目

标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

将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10.16%的股权。 

1、股权转让及价款的支付 

（1）目标公司的估值为人民币 10 亿元，转让方将以 10,16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以

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10.16%的股权，其中，

公司受让 7.46%，股权转让价格为 7,460 万元；李炳容先生受让 1.00%，股权转让价格

为 1,000 万元；钟舒乔先生受让 0.40%，股权转让价格为 400 万元；杨帆先生受让 1.30%，

股权转让价格 1,300 万元。 

（2）受让方将于协议签署后及协议约定的条件成就后分两期分别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的 60%和 40%。 



 

2、协议的生效、变更过及解除 

（1）受让方李炳容先生、钟舒乔先生和杨帆先生分别与转让方陈玉峰先生的股权

转让协议经签署后生效；受让方蓝帆医疗与转让方陈玉峰先生的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

签字盖章后成立，于蓝帆医疗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后生效。 

（2）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变更应经双方另行协商，并就修改、变更事项共同签署

书面协议后生效。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在下列情况下解除： 

协议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因有权主管部门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而导致本协议无法履

行；因不可抗力导致协议无法履行。 

3、违约责任和赔偿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之约定，或其在本协议所作出的声明、承诺与保证，或

所作出的声明、承诺与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的，均视为违约。 

（2）违约方同意对守约方因违约方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违反而可能发生或导致的

一切权利主张、诉讼、损害、损失及花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以及对权利主张进

行调查的成本）进行赔偿；守约方因该违约而享有的权利和救济应在本协议终止或履

行完毕后继续有效。 

 

五、本次投资定价依据 

经各方友好协商，目标公司的估值为人民币 10 亿元，本次合计受让目标公司

10.16%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总计为人民币 10,160 万元，其中，公司受让 7.46%，股

权转让价格为 7,460 万元；李炳容先生受让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0 万元；钟舒

乔先生受让 0.40%，股权转让价格为金额 400 万元；杨帆先生受让 1.30%，股权转让价

格 1,300 万元。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易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公司与本次交易各关联方尚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全球范围内心衰患者人数众多，对先进、有效的医疗器械的治疗需求旺盛，存在



 

广阔的市场机会。公司通过受让陈玉峰先生持有的同心医疗股权，将初步涉足心衰疾

病治疗器械领域。同心医疗拥有世界一流的人工心脏研发技术，其团队在心脑血管医

疗器械领域拥有丰富的产品研发、运营和管理经验。公司通过本次交易，目标是在巩

固现有冠脉支架产品线竞争优势的前提下，不断丰富、扩充心脑血管医疗器械领域的

产品组合，为公司心脑血管事业部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战略布局。 

2、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股权转让协议实施的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满足了约定的条件

后才能实施，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或者不能实施的可能性。 

3、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同心医疗是世界上除了雅培以外，唯一拥有成熟的全磁悬浮式 VAD 技术的企业。

通过本次对外投资，公司将初步涉足世界领先技术的全磁悬浮式 VAD 领域，跟进心衰

治疗这一广阔市场的业务机会，丰富和扩充公司的心脑血管器械产品组合，为心脑血

管器械业务进行持续布局，提高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中长期发

展战略。 

 

八、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投资同心医疗是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

要，有利于丰富和扩充公司的心脑血管器械产品组合，为心脑血管器械业务进行持续

布局，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达成。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本次公司

与各关联方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给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扩张心脑血管医疗器械的业务领域、

丰富新的产品组合、紧跟世界领先的技术发展方向，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

合竞争实力。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李炳容

先生和钟舒乔先生回避了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



 

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